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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6】第 16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16 年 11 月 8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部分条

款的公告》，拟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修订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做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修订《公司章程》，特别是制定下述条

款的原因、背景、提议人、法律依据以及内部审议决策程序。 

2、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第九十六条规定“为保证公司及股东

的整体利益以及公司经营的稳定性，股东提名的董事候选人（独立董

事除外）应当具有至少六年以上与公司目前(经营、主营)业务相同的

业务管理经验，以及与其履行董事职责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。

为保持公司经营决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

益，在发生公司面临收购导致控制权转移的情况下，如该届董事会任

期未届满的每一年度内的股东大会上改选董事的总数，不得超过本章

程所规定董事会组成人数的四分之一。”请详细论证上述条款是否符

合《公司法》的规定、是否不合理的维护现任董事及高管地位、是否

损害股东选举董事的权利、是否损害《公司法》赋予股东的基本权利，

以及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。核实并逐一说明你公司现任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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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以及你公司历次选举情况是否符合上述规定；如有不符的，请说

明原因，特别是针对如现有董事存在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，你公司

是否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。 

3、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零八条第四款规定“在发生公

司收购导致公司控制权转移的情况下，任何董事、或高级管理人员在

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、或不存在不具备所任职务的资格及能力或不存

在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等情形下，于任期未届满前被终止或解除职务的，

公司应按该名人员在公司任职年限内税前薪酬总额的五倍给付一次

性赔偿金。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亦可以向公司提出辞职，公司

应按前述标准向该名人员支付赔偿金。”请针对被动解职和主动辞职

两种情形，分别详细论证一次性赔偿金支付标准的合理性、该条款是

否涉嫌利益输送、是否违反董事忠实义务、是否损害《公司法》赋予

股东的基本权利、支付上述赔偿金是否需经股东大会批准及其法规依

据、是否损害你公司利益等，并测算支付赔偿金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

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请你公司律师、持续督导机

构对以上问题进行核查、发表专项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，并在

2016 年 11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及证明文件报送我部并对外披

露，同时抄报上海市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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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